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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文件

青农委〔2021〕250号

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青浦区 2020 年度绿色农产品发展

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现代农业园区：

根据《关于下达 2021年市级农业绿色生产补贴专项任务清

单及绩效目标的通知》（沪农委〔2021〕125号）有关精神，我

委会同区财政局，制定了《青浦区 2020年度绿色农产品发展工

作实施方案》。现将方案印发给你们，请予以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1年 9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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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 2020 年度绿色农产品发展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《关于下达 2021年市级农业绿色生产补贴专项任务清

单及绩效目标的通知》（沪农委〔2021〕125号）有关精神，为

进一步提高我区绿色农产品的供给和市场竞争力，特制定本实施

方案。

一、奖补对象

至 2020年 11月 30日，通过农业农村部所属机构绿色食品、

有机产品、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（认定）并获得证书，在本区范

围内按照绿色生产操作规程实施的并纳入市级系统实施生产信

息电子化管理的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。

二、奖补依据

获证日期以认证证书或登记证书载明的日期为准，按照核准

的实际产量或面积（以证书载明的产量或绿色食品审核管理系统

中的生产规模为上限）给予奖补，奖补资金实行跨年度拨付。

三、奖补标准

1．认证费用补贴

通过绿色食品认证的，在认证过程中产生的认证审核费、标

志使用费、产地环境检测费、产品检测费等实际发生费用每个产

品由财政一次性补贴 1.8万元，每增加一个产品再补贴 0.3万元。

通过有机产品认证的，每个产品认证费用由财政一次性补贴 3
万元。

2．绿色食品、有机产品奖补

（1）粮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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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绿色认证和有机认证的稻谷生产经营主体，每亩补贴

120 元，奖补上限为 30 万元；获得绿色认证和有机认证的大米

生产经营主体, 每亩补贴 215元。

（2）蔬菜

获得绿色认证和有机认证的绿叶菜生产经营主体，每亩次补

贴 185元(以实际亩次为准，单个地块的亩次不超过 3 次)；非绿

叶菜每亩补贴 185元，非绿叶菜（除茭白)奖补上限为 30万元。

（3）食用菌

获得绿色认证和有机认证的食用菌生产经营主体，每吨 补

贴 100元，奖补上限为 10万元。

（4）水果

对本区范围内实施葡萄、柚子、枇杷、桃、梨、蓝莓等绿色

生产的经营主体，并获得绿色认证和有机认证的予以补 贴，每

亩补贴 120元，奖补上限为 10万元。

（5）草莓

获得绿色认证和有机认证的草莓生产经营主体，每亩补 贴

500元。

（6）水产

对本区范围按照绿色生产操作规程实施水产绿色生产, 并

获得绿色认证的生产经营主体。对鱼类（鲢鳙除外）每吨补贴

8000元；对虾蟹类每吨补贴 3500元；对其他不投喂饲料的品种，

每吨补贴 1000元。奖补上限为 160万元。

以上扶持政策按区、镇（街道）7: 3 承担，区级资金在市对

区“三农”财政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中予以安排。为增加绿色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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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市民感受度，鼓励对大米、绿叶菜、茭白、草莓等直接供应市

场的农产品加大认证奖补力度。

3．农产品地理标志

每个登记证书一次性奖补 20万元。

四、组织与实施

1．申报。获得绿色食品认证或有机产品认证的生产经营 主

体向所在街镇农业部门和农业园区提出奖补申请，填报《2020
年绿色农产品发展奖补资金申报审核表》（附表 1）。所在街镇

和农业园区审核后报区农业农村委。

2．抽查。区农业农村委组织相关人员对申报主体生产经 营

情况、电子生产台账、生产面积等进行审核。审核结果在委门户

网站或青浦三农微信公众号进行公示，无疑义后采取国库集中支

付的方式，将奖补资金直拨到奖补对象，配套资金由街镇自行拨

付。

3．其他。申报主体应严格执行绿色生产操作规程和有关 财

经纪律，发现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，三

年内不予奖补。一是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；二是生产的农

产品中检出高毒、国家明令禁止使用、限制在蔬菜、果树上使用

的农药，或没有按照安全间隔期采收上市导致农药残留超标，或

重金属超标的；三是超范围使用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标志的；四

是违法违规用地或破坏农业环境以及农用地非农用的；五是绿色

食品年检不合格的；六是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财政补贴资金的。

附件：2020年绿色农产品发展奖补资金申报审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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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20 年绿色农产品发展奖补资金申报审核表

街镇 单位名称 证书编号
产品种

类

品名
认（续）证

起始日

认（续）证

终止日

生产规模

（亩）

粮食/非绿叶

菜/水果实种

面积（亩）

绿叶菜实种

面积（亩次）
0

第一茬

（亩）

第二茬

（亩）

第三茬

（亩）

核准产量

（吨）

认证费用

（元）

申报单位

账号章

认证企业

/合作社

承诺

本单位承诺本次申请 2020 年绿色农产品发展奖补资金所提交的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可靠，且按照绿色食品生产要求开展生产，无虚报面

积，无不规范用肥用药，无超范围使用绿色食品标志，如有违规情况，将返还绿色农产品发展奖补资金。

本单位承诺本次 所提交的材料 ，且 开展生产，

无 面积，无 用肥用药，无 ，如有 情况，将 绿色农产品发展奖补资金。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单位盖章 日期：

街镇农业

部门审核

意见
街镇农服（社发）中心主任签字： 日期：

农服（社发）中心盖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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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、区农技中心、区蔬菜站。

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9月 14日印发


